
 

 

「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認

定標準（草案）」研商會議議程 
壹、背景說明 

依據 109 年 4 月 21 日修正之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

計畫。（第 1 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

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

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第 2
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

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第 3 項）」是以，於本法施行後 9 年內，現行

非都市土地將依據本法進行管制。 
國土計畫法施行後，在「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下，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將土地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

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 4 種功能分區並予以分類，藉此引導

不同土地使用至適當空間區位，惟考量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

之土地使用仍可能對外部環境造成影響，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應予衡

酌審查，故依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於符合第 21 條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應由申請人檢具第 26 條規定之書圖文件申請使用許可；其一定規模

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署前於 107 年及 108 年邀集有關機關，針對各使用類別於各功

能分區之使用許可認定規模及性質特殊之認定討論有案（歷次 7 場研

商會議資料請至營建署網站參閱），為確認本認定標準草案條文之妥

適性及針對部分使用許可之規模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調整之合理性，

本署原訂 110 年 5 月 20 日召開「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以

上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草案）」研商會議（第 8 場），惟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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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請各單位提供書面意見，經本署彙整各單位意見（回應內容如附件

1）並酌予修正草案條文後，召開本次會議。 
貳、報告事項 

本署原訂 110 年 5 月 20 日召開「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之一定規

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草案）」研商會議（第 8 場）議程，除

草案條文研商外，另訂有 2 項討論議題，後因疫情改以書面徵詢有關

單位意見，經彙整後，說明研析結論如下表： 
議題 結論 

議題一：有關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之調整 

一、有關「工（產）

業產製研發使用」

之「無公害性小型

工業設施」部分 

 有關「工（產）業產製研發使用」之「無公害

性小型工業設施」，考量產業發展尚有需求，

且所需動力及使用面積較小，位於農業發展

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應經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同意使用者○」，不須申請使用許可，採

應經申請同意辦理，並於相關規定另訂規模

上限。 

 有關機關回復無其他反對之意見，惟主管機

關（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未函覆表示意見。 

二、有關「森林遊

樂設施」使用調整

為應經申請同意 
 有關「森林遊樂區」之「住宿及附屬設施」，

考量森林遊樂區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性質甚

高，住宿設施強度低且非密集式規劃設置，該

使用項目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第 2 類及

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應經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同意使用者」，不須申請使用許可，採應

經申請同意辦理。 
 農委會表示同意。 

三、有關「休閒農

業設施」使用計畫

之規模調整 

 有關「休閒農業設施」，考量其與一般農作使

用甚有差異，休閒農業經營兼具觀光遊憩性

質，所增加人流及車流產生外部影響，對於農

業發展地區及國土保育地區之影響更應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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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結論 

量，爰調整休閒農場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

標準為全區 10 公頃，且「休閒農業遊憩設施」

達 1 公頃以上者，應申請使用許可。 
 農委會表示同意。 

四、有關「水庫及

滯洪池開發」使用

計畫之規模調整 

 有關「水庫及滯洪池開發」使用計畫之規模調

整，參考現行資源型分區調整機制及相關法

規，有關水資源及滯洪池開發回歸水利之專

業，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調整為範圍

內之必要性附屬設施超過 2 公頃以上者。 
 其必要性附屬設施比照「水資源設施申請變

更為非都市土地資源型約定專用區認定基

準」以管理中心、監控室、監測站、停車場及

管制站等設施為限部分，經濟部水利署表示

無意見。 

五、有關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新

增使用項目「事業

用爆炸物儲存及

其設施」 

 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新增使用項目

「事業用爆炸物販賣及儲存設施」，考量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對得容許之功能分區已限

縮，且設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設置區位

已訂有相關規範，該使用項目為國土保育地

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同意使用者○」，不訂一定規模，無須申請

使用許可，採由應經申請同意辦理，並於相關

規定訂定規模上限。 

 經濟部礦務局表示無意見。 

六、有關使用許可

使用類別新增「工

商綜合區」 

 考量「工商綜合區」使用項目及內涵，依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工商綜合區設置方

針及申請作業要點）尚屬明確，爰使用許可使

用類別新增「工商綜合區」，於國土保育地區

及農業發展地區不允許申請使用許可，城鄉

發展地區訂有 5 公頃使用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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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結論 

 於本子法附表 1：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

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

認定基準表相關備註說明加以明示工商綜合

區之定義。 

 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未函覆表示意見。 

議題二：有關使用許可性質特殊認定標準之調整 

一、有關「溫泉井

及溫泉儲槽」 

 

 有關「溫泉井及溫泉儲槽」，考量其使用面積

甚小，且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審查內容

有所重疊，該使用項目為國土功能分區之「應

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者○」，不訂一

定規模，無須申請使用許可，採由應經申請同

意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無意見，另表示溫泉井及儲槽

之用地規模考量實務情形，現行規範之規模

上限可符合實際需求，應無修正必要。 

二、有關「礦業使

用及其設施」及

「土石採取及其

設施」 

 有關「礦業使用及其設施」之細目「探礦」，

其使用採金屬探測方式或小面積鑽孔探勘，

無列為使用許可之性質特殊之必要，其「探

礦」使用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 

 經濟部礦務局表示無意見，針對「探礦」應經

申請同意使用規模上限，建議訂為 2公頃。 

 有關「礦業使用及其設施」，考量採礦以外之

使用細目可能產生單獨申請使用許可之情

形，依其使用需求及國土功能分區之特性，使

用許可以最小規模「2公頃」訂之，經濟部礦

務局表示無意見。 

 至土石採取申請人於「土石採取及其設施」規

劃設計興辦事業計畫時，本應就實際需求通

盤檢討而納設相關設施，並無單獨申請需要，

經濟部礦務局建議刪除有關「土石採取及其

設施」等文字。 

-4-



 

 

參、討論議題 
議題一：有關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之調整 

說明： 

一、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商業」使用計畫增訂

2 公頃規模 
（一） 查 110 年 5 月 20 日第 8 場研商會議議程，有關使用許可

規模及性質特殊認定標準研訂相關原則（如附件 2），其

中： 
1. 原則五：「免經申請同意項目」但設施及活動規模大產生

外部影響者，應申請使用許可，部分使用項目雖屬免經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惟考量其使用規模對外部產生

之交通、公共設施…等外部性仍有一定程度之衝擊，經參

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意見及對功能分區之影響，訂定

免經申請同意達一定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之認定標準（如

表 1），即本案商業使用（零售設施、批發設施、倉儲設施、

辦公處所、營業處所、餐飲設施）位於城鄉發展地區之免

經申請同意使用，達一定規模（5 公頃）以上，應依本法

第 24 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 
表 1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達一定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之項目 
使用許

可類別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住宅 住宅 住宅 國土保育地區：2 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3 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5 公頃 

商業 零售設施 綜合商品零售設施 城鄉發展地區：5 公頃 
一般零售設施 
特種零售設施 

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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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許

可類別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辦公處所 事務所 

農（漁）團體辦公廳

舍及相關設施 
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 

金融保險設施 
健身服務設施 
娛樂服務設施 
特種服務設施 

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觀光 
遊憩 

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 國土保育地區：2 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2 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5 公頃 

2. 原則六：限制一定規模以下，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參考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問卷調查意見及使用許可研商會議結

論，部分使用項目（如表 2）之性質為民生或基礎性設施

以支援當地生活所需，但如達一定發展規模應以城鄉發展

地區申請使用為原則，而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申

請使用上開性質之項目則應限定其使用規模，以「應經申

請同意」方式辦理（其規模上限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之應經申請同意另訂之）。 
表 2 限制使用規模，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之使用項目 

使用許

可類別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商業 零售設施 綜合商品零售設施 「農業發展地區

第 4 類」之應經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使用者，限 2
公頃以下使用，採

應經同意辦理。 

一般零售設施 
特種零售設施 

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辦公處所 事務所 

農(漁)團體辦公廳舍及相

關設施 
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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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許

可類別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金融保險設施 
健身服務設施 
娛樂服務設施 
特種服務設施 

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機 關

（構）

或場館

園區 

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術科場地

及技術士技能檢

定等相關設施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術

科場地 
「國土保育地區」

之應經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同意使

用者，限 2 公頃以

下使用，採應經申

請同意辦理。 

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場地 

氣象設施 氣象觀測站、地震觀測站、

海象觀測站、雨量觀測站 
應經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同意使用

者，限 5 公頃以下

使用，採應經同意

辦理。 
雷達站 
天文臺 
其他氣象設施 

通訊設施 地平發射站 
電信公司營運處（所） 
電信線路中心及機房設施 
電信、微波收發站（含基地

臺） 
電信監測站 
衛星地面站 
電視、廣播訊號收發站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

及有線電視、廣播電臺及

其相關設施 
有線電視管線設施 
輸送電信設施 
其他通訊設施 

電磁波相容檢測

實驗室 
電磁波相容檢測實驗室 

郵政設施 郵政局所、郵件處理場所

及郵政相關設施 
「國土保育地區」

之應經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同意使行政設施 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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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許

可類別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鄉（鎮、市）民代表會及鄉

（鎮、市）公所 
用者，限 2 公頃以

下使用，採應經申

請同意辦理。 村里辦公處及集會所 
各種農業改良物及試驗場

地及設施 
其他行政設施 

文化設施 博物館 
藝文展演場所 
電影放映場所 
其他文化設施 

教育設施 圖書館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幼兒園 
其他教育設施 

衛生設施 醫事（療）機構 
衛生所（室） 
護理機構及精神復健機構 
其他衛生設施 

社會福利設施 老人福利機構 
兒童少年婦女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 
托嬰中心 
社區活動中心 
社會救助機構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其他社會福利設施 

運輸 運輸服務設施 汽車修理業 「國土保育地區

及農業發展地區」

之應經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同意使

用者，限 2 公頃以

下使用，採應經申

請同意辦理。 

汽車運輸業場站、設施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

車客運業（場站）設施 
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

運業暨汽車貨櫃貨運業之

停車場 
駕駛訓練班 
其他運輸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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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許

可類別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停車場 停車場 
安全設施 警政設施 應經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同意使用

者，限 2 公頃以下

使用，採應經申請

同意辦理。 

消防設施 
海防設施用地及其安全設

施 
其他安全設施 

（二） 承上原則，因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商業使用

（零售、批發、倉儲設施、辦公、營業處所（除特種服務

設施）及餐飲設施）基於既有權利保障之考量下，目前容

許使用之草案多屬免經同意使用（除農 4 外），故其無法

依前述原則六，以限制申請使用規模採應經申請同意方式

辦理。 
（三） 再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前開商業使用項

目多為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及編定之甲種、乙種、丙

種及丁種建築用地得以使用，且不得新設，考量其使用限

於區域計畫法下既有建築用地之權利保障，不至於對國土

保育及農業生產等土地進行開發利用，爰建議商業使用於

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調整訂有「2 公頃」應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 
二、 跨國土功能分區之規模 

「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

（草案）」未針對跨功能分區申請使用許可訂有申請之規模，

惟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容許使用情形，多

數使用項目能於 2 種國土功能分區以上進行使用，實務上仍

可能產生跨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許可之情形，爰研議本案

使用許可規模之認定原則如下： 
（一） 跨功能分區申請使用許可原則以最小規模 2 公頃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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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一使用項目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

發展地區之使用規模皆為 2 公頃以上者，按其中最小

認定基準面積為申請使用許可基準。舉例說明，「國防

設施」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認定，於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皆為 30 公頃，其設施使

用涉跨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認定應為

30 公頃；「學校」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於農業發展地

區為 5 公頃，城鄉發展地區為 10 公頃，學校使用涉跨

國土功能分區時，應以最小面積之 5 公頃認定之。 
（三） 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同時涉及陸域功能分區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之

規模認定 
因海洋資源地區使用特性，目前該地區使用許可之規

模以水量或長度予以認定，與陸域功能分區以使用面

積為規模有別。查海洋資源地區部分設施使用項目（如

海水淡化設施、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等）具有同

時位於陸域功能分區之情形，其規模認定應兼顧海域

及陸域功能分區之特性，爰未來其申請案達任一國土

功能分區之一定規模認定基準者，即應申請使用許可。

例如：海水淡化設施（水利設施），其陸域功能分區達

5 公頃以上或其設施取排水管線每日設計出水量達 1
千噸以上，即應申請使用許可。 

擬辦： 

有關下列原則，擬納入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認定標準（草案）予以訂定： 

一、 商業使用於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免經申請同意

使用項目，調整訂有「2 公頃」應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 
二、 申請使用許可範圍涉及兩種以上國土功能分區，除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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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者，應以 2 公頃面積規模認定之： 
（一） 同一使用項目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

地區之一定規模認定基準皆為 2 公頃以上者，按其中最小

認定基準面積為申請使用許可基準。 
（二） 申請使用範圍涉及海洋資源地區及其他陸域國土功能分

區，其達任一國土功能分區之一定規模認定基準者，即應

申請使用許可。 
議題二：討論國土計畫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

土地使用認定標準（草案）條文內容 

說明： 

一、本辦法係依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授權，就使用許可一定規模或性

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予以規範，並配合各機關回覆意見調

整相關內容，爰擬具總說明、條文草案及說明（如附件 3），並採

逐條討論。 
二、考量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認定標準，另涉

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使用許可審議規則相關規定，下

列原則後續將納入有關子法辦理（建議條文草案如表 3 及表 4）： 
（一）部分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之使用項目，考量其一定規

模使用對外部環境產生影響，仍訂有使用達一定規模應申請

使用許可之規定。 
（二）部分不允許使用項目，可能屬使用許可申請範圍內之公共設

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例如：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申請農

業科技園區使用許可，區內設置停車場，惟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不允許停車場使用等），建議得不受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之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使用情形表之限制，後續並於使用

許可審議規則配合訂定相關規定（例如：訂定面積比例之限

制、不影響原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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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建議條文 
條號 條文 說明 

第○條 住宅、零售設施、批發設施、倉

儲設施、辦公處所、營業處所、

餐飲設施、旅館等免經申請同

意之使用項目，達一定規模以

上，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申請使用許可。 

部分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

意之使用項目，考量其大規模

使用對外部環境產生外部性，

其使用達一定規模以上應依本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使用許

可。 
第○條 屬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

使用許可之計畫，其計畫範圍

內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

施，得不受附表一規定之限制，

並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使用許

可規定辦理。 

使用許可因開發需求設有必要

性服務設施（例如：停車場、公

園、郵政設施、教育設施……

等），其設施若為該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之「不允許使用項目」，

得不受附表一規定之限制。 
表 4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建議條文 

條號 條文 說明 
第○條 申請案件應符合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各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項

目。但有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申請案件之公共設施或

必要性服務設施。 
二、屬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

請使用之國防、重大之

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

畫。 
前項第一款使用面積不得超

過基地開發面積之百分之三

十，且應經國土計畫審議會

根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於符合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

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之土地使用，應由申請人檢

具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書圖文

件申請使用許可，爰明定申請

案件應符合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附表各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但

因下列情形之申請案件得排

除適用： 
一、使用許可因開發需求設有

必要性服務設施（例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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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其具有必要性，及其使

用規模或內涵不影響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

則。 

車場、公園、郵政設施、教

育設施……等），該設施若

為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

「不允許使用項目」，得不

受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附表規定之限制，並

於第二項明訂得使用面積

之上限，且應經國土計畫

審議會認定同意。 
二、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五

項，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

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各

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爰該類申請案件得排除適

用。 
擬辦： 

一、本認定標準（草案）名稱、條文及說明內容，擬依討論決議修正，

並於修正完竣後，循程序提報本部法規委員會進行後續審查作業。 

二、本議題涉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使用許可審議規則子法

之研訂，相關原則及建議條文請作業單位（本組 1科、2科）後

續納入研議。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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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草案）研商會議」機關意見回應表 

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臺東縣

政府 

110 年 5月 18 日 

府地用字第

1100103717 號 

目前針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分列 73 項

土地使用項目，經檢視並無火箭發射相關場

域，建請貴署評估是否需徵詢主管機關科技

部，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陸域部分）容許

使用情形表中增列該發射場域項目，及是否列

入「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認定標

準」，以備日後設置國家發射場域時可供依循。 

（1科、2科） 

 有關火箭發射相關場域部分，經

查「太空發展法」於 110 年 6 月

16 日公布尚未施行，又相關子法

刻由中央主管機關科技部研訂

中，考量該類設施特殊性，將視相

關法令規範方向明確後再徵詢科

技部意見。 

 因應各產業多元使用發展，「一定

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認

定標準」訂有「其他」使用類別，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未及

配合修正之使用有申請使用許可

之需求，得以「其他」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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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文化部 110 年 5月 19 日 

文綜字第

1103013479 號 

無意見 — 

行政院

環境保

護署 

110 年 5月 20 日 

環署綜字第

1100024037 號 

一、有關附件第 84 頁，針對第 57 項「廢棄物

清除處理設施」中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

施」，管制規則備註*2「既有丁種建築用

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範圍外之土地，新

申請案件區位應距離既有都市計畫區、非

都市鄉村區、群聚甲、丙種建築用地、工

業區、群聚丁種建築用地或開發許可工業

區等區域之邊界起算一定距離範圍內，且

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後使用。」係

先前經分析既設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之

位置後，所設定保留未來新設處理設施之

預定範圍，然因文字內容艱澀複雜，恐不

易理解，建議酌作修正簡化，俾未來新設

設施得具體適用。 

（1科） 

就「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之區

位條件係經 108.12.11 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17 次研商

會議討論在案，附帶條件規範方式

將再評估予以簡化並以具體可行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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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二、另針對未來新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區

位限定範圍，「前開一定距離經考量部分

處理場域面積如超過 5公頃，將距離前開

人口群聚地區過近，爰建議設定為 1,500

公尺。」該限制規定似僅規範 5公頃以上

之設施區位而未規範 5 公頃以下之設施

區位，且與各區域之邊界起算一定距離

1,500 公尺內實務上如何認定與適用，建

議就本項限制內容予以詳細規定。 

三、附件第 11頁表 4之「56廢棄物清除處理

設施」2公頃以上須申請使用許可，條件

可否比照第 9頁表 4「70 未登記工廠群聚

地區（備註二）」放寬至 5 公頃申請使用

許可。理由為目前具較高污染性之廢棄物

處理設施已於表 5「申請使用許可之性質

特殊認定標準表」匡列「57 廢棄物衛生

掩埋場、廢棄物封閉掩埋場及廢棄物焚化

（2科）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10 條規

定，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

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開發產

業園區依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

其申請土地面積須達 5 公頃以上，

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規定有最小

面積規模之限制，爰城鄉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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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處理廠」加以規範，而未來大多數處理設

施新設設置區位已將侷限於城鄉發展地

區之環保設施用地，合法申請之廢棄物處

理設施卻須適用較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

設置更嚴格之管制標準顯不合理，建請修

正。 

申請「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訂有 5

公頃之規定。 

南投縣

政府 

110 年 5月 21 日 

府地用字第

1100120870 號 

本府將依日後中央機關發布實施之相關規定

辦理，無其他意見 

— 

經濟部

工業局 

110 年 5月 21 日 

工地字第

11000475040 號 

無意見 — 

新北市

政府城

鄉發展

局 

110 年 5月 24 日 

新北城規字第

1101001913 號 

一、有關該草案第 2 條規定議程資料第 64 頁

提及第一項附表一使用項目經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認定屬線狀設施者，免申請使用

許可，現行非都市土地執行機制係由中央

函釋線狀開發案件類型，故建議後續由中

（2科） 

道路、鐵公路、大眾捷運系統、輸油

（氣）管線、輸電、配電設施、再生

能源輸送管線設施、導水及送水設

施、海堤設施等線狀設施，經國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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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央統一函釋線狀設施類型俾利執行。 管機關認定者，免經申請使用許可，

倘後續直轄市、縣（市）國土主管機

關有認定疑義，本部再予函釋。 

二、有關該草案第 4 條規定（議程資料第 65

頁）提及原依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

或開發同意，未變更原核准使用計畫性質

下，辦理原許可或同意之計畫變更時，不

受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一節，係指前

類情形無須辦理使用許可亦或適用其他

規模限制，建請補充說明。 

 

 

（2科） 

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導原

則，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

之範圍，變更原開發計畫內容，依本

法使用許可規定辦理，即原開發許

可僅能依使用許可方式辦理變更，

又考量區域計畫使用分區變更規模

與使用許可申請規模有所差異，故

訂定本法第 4 條規定，未來原開發

許可案辦理計畫變更，計畫面積若

未達本法草案之表 1、2之規模，仍

應依使用許可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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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三、有關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

發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認定

表中針對各項目之面積規模部分，其中取

得特定工廠登記擬具用地計畫之工廠使

用部分（議程資料第 66頁），建議明定面

積規模，而非區間面積規模（2-5 公頃）。 

（2科）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授權訂

定之「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第 2 條

規定，非都市土地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之類型有未達 2 公頃、2 公頃以

上未達 5 公頃、達 5 公頃以上者，

故「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擬具用地計

畫之工廠使用」規模標準係配合目

的事業主管法規訂定。 

新北市

政府城

鄉發展

局 

110 年 5月 27 日 

新北城規字第

1101011973 號 

（環境保護局意見） 

「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使用項目之一般廢棄

物回收貯存設施，建議農 3應取消廢棄物清除

處理設施興辦事業計畫變更編定之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之限制，以增加未來用地需求時之彈

性；事業廢棄物清除貯存設施，建議於農 2及

農 3區開放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1科） 

一、有關「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設

施」容許情形，係為兼顧農業發

展地區相容性及制度順利銜接

考量，爰規劃僅得於原依區域

計畫法編定之建築用地、遊憩

用地，以及原即依該類設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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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如達一定規模以上，則須使用申請許可。 更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申

請使用，新北市建議農 3 取消

前開特目條件後，將限縮得申

請之範疇，是否妥適將再評估。 

二、至「事業廢棄物清除貯存設施」，

因先前環保署僅建議「事業廢

棄物處理設施」且經研商會議

討論在案，有關「事業廢棄物清

除貯存設施」是否適合於農 2、

農 3 申請使用，將再參考環保

署及農委會意見研議。 

臺中市

政府 

110 年 5月 28 日 

府授都企字第

1100133967 號 

一、「工（產）業產製研發使用」之「無公害

性小型工業設施」，位於農 4、城 3 採應

經申請同意辦理，並於相關規定另訂規模

上限。建議明訂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認

定標準，以利地方單位依循辦理。 

二、「森林遊樂設施」之「住宿及附屬設施」

（2科） 

一、「無公害小型工業設施」採應經

申請同意辦理使用，其設施之

定義為：「1.限於無汙染性；2.動
力不超過 11.25 瓩；3.作業廠房

基層面積不超過 200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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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位於國 1、國 2、農 3使用，採應經申請

同意辦理。倘森林遊樂區園區整體管理經

營者，除為公務行政單位如林務局、森林

保育、林業研究試驗教學或其他林業相

關、民間團體亦可申請，建議調整為申請

使用許可。 

三、「休閒農業設施」認定標準為全區 10 公

頃，且「休閒農業遊憩設施」達 1 公頃

以上者，應申請使用許可。考量農地管理

推動及休閒農業兼具觀光遊憩性質，所加

人流及車流將產生外部影響，對於農業發

展地區及國土保育地區之影響更應予考

量，建議「休閒農業遊憩設施」達一定規

模以上者，應申請使用許可作為認定標

準，免就全區規模認定。 

尺。」並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予以規定；另該設施

之規模上限，並納入應經申請

同意規定辦理。 

二、依農委會林務局意見，目前有關

森林遊樂區園區整體管理經營

者除林務局外，多為森林保育、

林業研究試驗教學或林業有關

公務行政單位所經營，雖部分

住宿及附屬設施可能由民間私

人所經營，惟仍受到園區管理

經營之委外契約所限制，且森

林遊樂區亦受到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及森林遊樂區計畫之管

制，有關單位仍本於森林資源

保育予以經營，爰「森林遊樂設

施」之「住宿及附屬設施」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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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持應經申請同意辦理。 

三、雖休閒農場輔導管理辦法第 25

條規定，農業用地設置第 21 條

第 1 款至第 4 款休閒農業設施

達 2 公頃以上者，應辦理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惟實務審議休

閒農場開發許可仍就全區農場

進行考量（例如：對外土地使用

相容性、聯絡道路、區內停車位

數、景觀風貌等）。考量休閒農

場兼具觀光遊憩之特性及實務

執行，仍維持以「休閒農場」全

區規模做為使用許可之認定標

準。 

教育部 110 年 5月 27 日 

臺教秘（一）字

第 1100073611

有關教育設施一節，建請依「終身學習法」社

會教育機構之種類增列，如科學教育館或科學

類博物館、兒童及青少年育樂場館、動物園等。 

（1科） 

目前容許使用情形表草案已有博物

館、動物園、兒童或青少年遊戲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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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號 細目，又「教育設施」使用項目下亦

已規劃「其他教育設施」細目，考量

使用項目及細目儘量以不重複為原

則，就教育部意見將再評估有無必

要。 

花蓮縣

政府 

110 年 5月 31 日 

府地用字第

1100107618 號 

無相關意見 — 

內政部

法規委

員會 

110 年 5月 27 日 

內法會字第

1100410952 號 

詳附件 1-1 （2科） 

回應說明詳附件 1-1 

國防部 110 年 6月 1日 

國資財物字第

1100121368 號 

一、按國土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從事一定規

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應申請使

用許可，其中性質特殊者，不論規模大小

均應申請使用許可。案內檢討不納入使用

許可之範疇（如無顯著外部性、附屬使用

項目、使用項目規模小等），及部分使用

（2科）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於

符合第21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

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

用需申請使用許可，爰本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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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項目建議調整為「不須申請使用許可」，

或「不訂一定規模，無須申請使用許可」

等，似與立法意旨不符，建請再予確認。 

二、案內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之認定標準，應適

用免經申請同意及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

目，且已列有「其他」項之最小規模為 2

公頃，似無須再檢討「免經申請同意達一

定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及「限制一定

規模以下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避免重

複規範。另禁止或限制使用部分，如回歸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辦理，亦無須訂定認定

標準，請參考。 

三、草案第 4條規定，原依區域計畫法核准之

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未變更原核准使用

計畫性質下，辦理原許可或同意之計畫變

更時，不受第 2條第 1項規定（即一定規

模認定標準）之限制；請確認係指免辦理

就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使用項目進行研析、歸類，並研

訂有關原則。其中部分使用項

目因無顯著外部性、為附屬使

用、實際使用規模甚小者，認定

其無須透過審查密度較高之使

用許可申請使用，將不納使用

許可範疇，該等原則及認定標

準並無與本法立法意旨不符。 

二、有關「其他」使用類別訂有 2公

頃規定，係為申請使用許可之

最小規模，其與應經申請同意

訂有上限規模有所不同。另禁

止或限制使用項目並無訂定使

用許可規模認定標準。 

三、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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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使用許可變更，抑或仍依原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之規模辦理。建議針對既有

（營區）設施之改建或新建，如不擴增原

許可或同意之使用範圍，亦得適用免辦理

使用許可變更。 

開發許可之範圍，變更原開發

計畫內容，依本法使用許可規

定辦理，即原開發許可僅能依

使用許可方式辦理變更。考量

區域計畫使用分區變更規模與

使用許可申請規模有所差異，

故訂定本子法第 4 條規定，未

來原開發許可案辦理計畫變

更，計畫面積若未達本法草案

之表 1、2 之規模，仍應依使用

許可規定辦理。 

四、另既有（營區）設施屬原區域計

畫法之開發許可，未來改建或

新建符合原計畫者無須申請使

用許可。至於非屬開發許可外

之既有國防設施用地範圍，未

來新建、增建或改建國防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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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設施，得免經中央主管機關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使用，相關原則並訂於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新竹市

政府 

110 年 6月 3日

mail 提供 

一、會議議程第 4頁第四項「線狀設施無需申

請使用許可」，惟說明內容載明非海洋資

源地區之線狀設施，除管制規則訂有最小

面積得採免經申請同意者外，仍應循應經

申請同意程序辦理，前後意思是否釐清或

補充相關說明文字，較以理解。 

二、會議議程第 5頁第六項「限制一定規模以

下，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提及部分使用

項目性質為民生或基礎性設施，以國土保

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申請使用限制

其使用規模，想詢問民生或基礎性設施限

制一定規模以下仍須辦理應經申請同意

使用原因為何？ 

（2科） 

一、有關「線狀設施無需申請使用許

可」之原則補充說明如下： 

（一）非海洋資源地區之線狀設施

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免經直

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

意： 

1.符合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規定，沿既有道路設置

之部分管線性質使用細目

（如有線電視管線、輸送電

信、輸油(氣)管線…等）。 

2.屬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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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三、同上，會議議程第 6頁之表 3「限制一定

規模以下，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使用項

目」中，以零售設施為例，一定規模以上

農發地區打叉，未來如以 2公頃當界線，

2 公頃以下為應經申請同意使用，2 公頃

以上即無法申請使用，此對照第 28 頁表

8建議修正條文為零售設施一定規模以上

應依第 24 條申請使用許可，前後意思是

否有待釐清？ 

 

 

之使用項目，其使用面積符

合管制規則所訂最小面積

（目前草案規定為 660 平方

公尺）者。 

（二）國土保育、農業發展、城鄉發

展地區之道路、鐵公路、大眾

捷運系統…等線狀設施，經

國土主管機關認定者，免經

申請使用許可。惟其使用項

目於管制規則容許使用項目

屬○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者，

仍應循應經申請同意程序辦

理。 

二、有關表 3 部分使用項目（民生

或基礎性設施）於國土計畫土

地管制規則容許使用表屬「○

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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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用，如達一定規模以上，則須使

用申請許可」，考量國土保育地

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功能分區

特性，開發規模不應過大以避

免影響國土保安及農業生產環

境，爰限定其一定規模以下申

請使用，並依國土計畫土地管

制規則之規定循應經申請同意

辦理。 

三、有關 5/20 會議議程第 28 頁表

8 建議修正條文所指之零售設

施，係指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使

用達一定規模（5公頃）應申請

使用許可。又本次會議討論議

題一，針對國土保育地區及農

業發展地區之「商業」使用規模

重新檢討，擬前開二國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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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分區訂有使用範圍達 2 公頃應

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 

桃園市

政府 

110 年 6月 2日 

府都綜字第

1100139279 號 

一、有關「『免經申請同意項目』但規模大產

生外部影響者，應申請使用許可」一節，

考量免經同意申請項目應已符合各該功

能分區之土地使用原則及指導事項，申請

使用許可之目的性及審查重點為何，建議

再予釐清。另目前規劃係以開發規模為申

請使用許可門檻然同一或不同申請人提

出二個毗鄰免經申請同意案件，可能產生

規避申請使用許可之情形，亦請納入考

量。 

二、有關討論議題一、新增「工商綜合區」使

用許可類別一節其未明定對應之使用項

目及容許使用情形，然考量使用許可係基

於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研訂之應經申請

同意、免經申請同意、禁止或限制使用之

（2科） 

一、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

訂各功能分區分類項下之使用

項目，係符合各該功能分區分

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及指導事

項，惟考量免經申請使用面積

過大對外環境將產生外部影響

性（例如：農業發展地區開發 2

公頃以上旅館使用，對外交通

動線之影響；國土保育地區開

發 2 公頃之住宅使用，對於周

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影響），

爰仍訂有申請使用許可一定規

模之標準。 

二、有關 2 個毗鄰免經申請同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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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使用項目分類為基礎，訂定使用許可之使

用性質及其認定標準，故建請再予釐清

「工商綜合區」相對應之使用項目及其容

許使用情形。 

件（達規模仍應申請使用許可

之使用），可能產生規避申請使

用許可之情形，本案子法納入

參採（詳議程第 74 頁）。 

三、依據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

請作業要點規定，工商綜合區

之使用包含綜合工業、工商服

務及展覽、修理服務、批發量販

及購物中心，其使用項目散見

於工業設施、零售設施、批發設

施、倉儲設施、旅館……等使用

項目。考量「工商綜合區」使用

項目及內涵，依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相關規定尚屬明確，爰本

案研訂其使用許可之規模。 

經濟部 

礦務局 

110 年 6月 2日 

礦局行二字第

議題一，說明五、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新增使用項目「事業用爆炸物儲存及其設

（1科） 

有關礦務局針對事業用爆炸物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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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11000303520 號 施」 

一、建議位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應經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者○」，不訂一

定規模，無須申請使用許可，採由應經申

請同意辦理，並於相關規定訂定規模上限

一節（第 24 頁，共 86 頁），無意見。 

二、另考量使用項目之一「聯外道路」非屬火

藥庫設置所據法令規範設備，惟仍屬其正

常使用之必要項目，建請於「事業用爆炸

物儲存及其設施」項目下予以取消，回歸

使用項目「運輸設施」辦理。 

及其設施之「聯外道路」細目所提意

見，將再納入容許使用情形表修訂。 

議題二，說明二、有關「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及「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一、建議使用許可性質特殊之「礦業使用及其

設施」排除「探礦」使用，無列為使用許

可之性質特殊之必要，其「探礦」使用採

由應經申請同意辦理，無意見。另「探礦」

（1科、2科） 

一、有關「探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規模上限，將納入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應經申請

同意之規定。 

二、有關「礦業使用及其設施」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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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規模上限，建議可訂為

2公頃。 

二、有關「礦業使用及其設施」考量採礦以外

之使用細目可能產生單獨申請使用許可

之情形，考量其使用需求及國土功能分區

之特性，建議使用許可最小規模「2 公頃」

訂之，無意見。即使用細目申請使用未超

過「2 公頃」者，採由應經申請同意程序

辦理。 

三、惟上述使用細目要單獨申請之前提為已有

主要使用細目存在，即（第 28 頁，共 86 

頁）使用項目下各使用細目非灰底部分，

故建議於「●○X」表中之備註欄加註，避

免爭議。 

四、有關「土石採取及其設施」，考量其使用

項目項下各使用細目似可能單獨申請使

用許可之情形，擬建議採以最小規模2 公

以外之使用細目可能產生單獨

申請使用許可之情形，將納入

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訂

定，惟前提仍應依附主要使用

項目配合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表備註欄訂

定。 

三、有關「土石採取及其設施」使用

項目項下各使用細目無單獨申

請需要，配合納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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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頃訂之。對此，由於土石採取申請人於「土

石採取及其設施」規劃設計興辦事業計畫

時，本應就實際需求通盤檢討而納設相關

設施，並無單獨申請需要，建議刪除有關

「土石採取及其設施」等文字；若有需要

申請人應另案申請使用項目「32 砂土石

碎解洗選加工設施」之使用。 

議題三：無意見 — 

其他 

一、第 13 頁：表 4 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

以上認定標準表，類別「十二-砂石與土

石方」項下「33 砂土石碎解洗選加工設

施」，應修正為「32 砂土石碎解洗選加工

設施」（載自內政部營建署/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專區/使用情形表 110 年 2 月

版），請貴署惠予以確認並修正。 

二、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各國

（1科、2科） 

一、配合修正為「32 砂土石碎解洗

選加工設施」，惟本子法法規附

表之使用項目，於正式立法時

不會有相關編號。 
二、有關本項第二點意見將參酌納

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容許使用情形之備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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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土功能分區分類（陸域部分）容許使用情

形（110 年 2 月版）及使用許可一定規

模認定標準整合表」之項次十三之 6「礦

業使用及其設施」備註（第 84 頁，共 86 

頁）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各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陸域部分）容許使用

情形（110 年 2 月版）及使用許可性質特

殊認定標準整合表」之項次三之 6「礦業

使用及其設施」備註（第 85 頁，共 86 

頁）備註 1.「既有礦區範圍內經核定之礦

業用地，得申請使用」，建議調整文字為

「既有礦區範圍內，且經依礦業法核定之

礦業用地，於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內依

其合法現況使用。」。 

經濟部 

水利署 

110 年 6月 3日 

經水綜字第

11014031150 號 

有關議程第 4頁 

一、海水淡化廠所需面積較大，惟其取、排水

管線為線狀，施工影響範圍小，對海洋資

（3科） 

一、考量海水淡化廠之廠址多位於

陸域，僅取、排水管線位於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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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源影響甚微，故建請「海水淡化設施」修

正為「海水淡化設施（不含取、排水管線）」 

二、另海淡廠鹵水為較高濃度之海水，以目前

規劃臺南 20 萬噸海淡廠為例，經模擬鹵

水鹽度排放入海約 100m 即降低 93~96%，

接近背景值，且目前全球尚無海水淡化廠

影響海洋生態之案例，且依據環評法規

定，海淡廠設計產水量每日 1,000 噸以上

者，需辦理環評以確認對環境之影響，故

建請將海淡廠取排水管比照線狀設施納

入無需申請使用許可項目。 

三、另有關伏流水工程，其取水設施型式雖有

不同，惟其均採點狀集水井及線狀集水管

開發，施工過程對環境影響程度輕微，爰

建議比照線狀設施納入無需申請使用許

可項目。 

資源地區，如修正為「海水淡化

設施（不含取、排水管線）」，未

能符合實際情形，又考量海洋

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規模僅就

海水淡化設施「取、排水管線」

之每日設計出水量進行規模認

定，故修正使用項目以茲明確

（詳議程第 79 頁）。又海水淡

化設施涉及海洋資源地區及陸

域其他功能分區，本次會議議

程議題一並就跨功能分區申請

使用許可之情形，訂有申請規

模認定原則。 

二、考量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

特殊之土地使用仍可能對外部

環境造成影響，有關海水淡化

設施之規模認定標準，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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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環評以設計產水量每日 1,000

噸以上作為規模認定標準之訂

定。另除考量排放水溫度、鹽分

濃度外，考量海域係立體使用，

亦應考慮與周圍環境之使用是

否產生衝突或鋪設管線是否造

成底土或海床擾動，爰不予採

納修正為無需申請使用許可項

目。 

三、針對伏流水工程部分，倘相關管

線或設施未位於海洋資源地區

者，則無海洋資源地區一定規

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之

適用。如有相關案例，請貴署提

供相關資料，俾本署納入研析。 

有關「水庫及滯洪池開發」使用計畫之規模調

整（議程第 18-20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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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一、有關「水庫及滯洪池開發」使用許可一定

規模認定標準，調整為其範圍內之必要性

附屬設施（具建築量體）超過 2 公頃以

上，且必要性附屬設施比照「水資源設施

申請變更為非都市土地資源型約定專用

區認定基準」以管理中心、監控室、監測

站、停車場及管制站等設施為限部分，本

署無意見。 

二、於河川區域內或排水設施範圍內或海堤區

域內或使用面積一定規模以下者，得免經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於此前提

下，有關滯洪池開發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

定標準訂為 10公頃部分，本署無意見。 

有關使用許可性質特殊認定標準之調整（議程

第 24-25 頁） 

一、溫泉開發行為已訂定溫泉法及溫泉開發許

可辦法規範，而溫泉井及儲存槽於「非都

— 

針對「溫泉井及儲存槽」沿用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 1 備註「使

用面積合計不得超過 30平方公尺」

-37-



  

 

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針對不同土地分區

訂有規模上限。所國土計畫法訂定位於國

土功能分區之「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

意使用者○」，採由應經申請同意辦理，

本署無意見。 

二、另有關溫泉井及儲槽之用地規模考量實務

情形，現行規範之規模上限可符合實際需

求，應無修正必要。 

之規定，納入後續應經申請同意規

模上限之規定。 

經濟部

（能源

部分） 

110 年 6月 3日 

經研字第

11004505390 號 

調整海洋資源地區項目之認定標準（會議資料

第 9頁） 

一、海水淡化設施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為「每

日設計出水量 1,000 公噸」，與 P.12 一定

規模認定標準則為「每日抽取水量 1,000

公噸以上」，二者規定不一致，建請釋疑。 

二、表 4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以上認定標

準表，類別十六「海洋資源使用行為」之

「海底電纜或管道」項目（會議資料

（3科） 

一、P.12 頁係屬誤植，應修正為「每

日設計出水量 1,000 公噸以

上」。 

二、考量海域係立體使用，應考慮與

周圍環境之使用是否產生衝突

或鋪設管線是否造成底土或海

床擾動，參考目前海底電纜或

管道之使用項目案例及貴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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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P.12），於海洋資源地區一定規模擬訂定

為 1,000 公尺就須申請「使用許可」程序

部分，建議調整該規模為 100 公里。相關

說明及理由如下： 

（一）陸上線狀設施無需申請使用許可，惟

海洋資源地區之線狀設施予以除外

（如：海底電纜或管道等）；今草案擬

框定海底管線僅1公里內者才可辦理

「應經申請同意」程序，惟考量海底

管線動輒數百公里起跳，有關納管尺

度規模仍請審酌研析，且建議應寬放

規模使用之認定方式及未來建採單

一申請窗口循「應經申請同意」辦理，

以利作業。 

（二）中油公司肩負進口天然氣 53%之輸送

量，長期供應中、北部各大燃氣電廠、

工業及民生用戶等供氣使用，現行台

提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36條

「…輸送天然氣或油品管線工

程位於非都市土地，舖設長度

三十公里以上。」，酌修規模為

30 公里（詳議程第 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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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中廠、永安廠 2座天然氣接收站與燃

氣需求量大，且與北部大潭電廠相隔

甚遠，故皆仰賴海管輸送，又海管舖

設長度動輒數百公里以上，未來若全

數需循使用許可機制，研判很可能在

公聽會、地方國土審議會、中央國土

審議會等各審議階段，便遭遇不同層

級的訴求抗爭，對於國家現今努力尋

求能源使用轉型及公司整體海管鋪

設業務時程之規劃上，將有重大的業

務影響，故建議放寬草案 1公里改為

100 公里，對於小規模如 100 公里以

內之海管鋪設及興闢，建議比照類似

既有海域用地用海區位許可辦理方

式，朝「應經申請同意」許可方式，

即申請後即交付審查許可，簡政便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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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三）參考第 36 條「天然氣或油品管線、

貯存槽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二、輸送天然

氣或油品管線工程（僅於園區內舖設

者或既設管線汰舊換新者除外），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二）位於非都市

土地，舖設長度三十公里以上。」爰

位於非都市土地，舖設長度也非 1公

里以上即需申請環境影響評估，故仍

建議管制水平投影長度能予放寬。 

（四）中油公司海上鋪設海底管線直徑約36

吋左右，相對於浩瀚的海洋，如此細

長之尺度，且施設後也採封閉使用方

式，對於海洋環境之影響有限，建議

未來申請放寬草案1公里改為100公

里皆可朝「應經申請同意」許可方式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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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

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草案）： 

有關草案第 4條規定（會議資料 P.65），原依

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未變

更原核准使用計畫性質下，辦理原許可或同意

之計畫變更時，不受第 2條第 1項有關一定規

模以上認定標準之限制。考量該等已核發開發

許可之案件，嗣如因故變更計畫，惟未改變原

核准使用計畫性質下，其變更內容未產生外部

成本且性質單純，是否仍須申請使用許可，不

無疑義。如計畫變更之面積未達本草案一定規

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認定標準者，建請依照國

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如仍須申

請使用許可，建請研議簡化審議程序，以避免

爭議。 

（2科）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

開發許可之範圍，變更原開發

計畫內容，依本法使用許可規

定辦理，即原開發許可僅能依

使用許可方式辦理變更，爰本

子法訂定第 4 條之規定，以符

計畫管制。 

二、至於變更計畫內容較為單純者，

得以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方式

辦理，以簡化相關程序，有關規

定將於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程序

辦法予以規範。 

土地使用認定標準整合表草案： 

有關油（氣）設施儲油設備（會議資料 P.78），

（2科） 

一、有關能源相關使用（油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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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草案訂定無論是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

區、城鄉發展地區一定規模為 5公頃，惟依據

「石油業儲油設備設置管理規則」，相鄰油槽

間須另加安全間距，以現有供油中心規模而

言，5公頃實不敷設置儲油設備使用。且中油

公司供油肩負供應戰備及民生用油等任務，如

皆循「使用許可」程序，若遇到抗爭時，將影

響軍事及民生用油之油庫布局時程及興闢時

之規劃彈性，建請前開有關三大國土功能分區

5公頃部分建議在油（氣）設施儲油設備酌予

寬放，如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使用

許可之下限規模為 10 公頃，亦即 10 公頃以上

油（氣）設施儲油設備以使用許可方式辦理，

簡政便民。 

電力設施、再生能源設施）已考

量其設施具公共性，且使用規

模需求較大，提高使用許可規

模為 5公頃。 

二、有關經濟部建議油（氣）設施之

儲油設備放寬至 10 公頃 1案，

請該部補充說明該設施實際所

需面積為何？又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法令是否訂有該設施最小

規模之規定。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 

110 年 6月 11 日 

農企字第

1100012806 號 

議題一、有關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之調

整 

一、類別三農業之項目 5森林遊樂設施：住宿

（1科） 

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農業相

關使用項目之容許使用情形，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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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及附屬設施於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

地區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原訂為 2公頃，

貴署建議調整為不須申請使用許可，採應

經申請同意辦理一節，本會認同不須申請

使用許可，惟容許使用情形建議參採本會

110年 5月 13 日農企字第 1100012645 號

函附件，住宿及附屬設施於國土保育地區

第 2類採免經同意使用。 

二、類別三農業之項目 16 休閒農業設施：貴

署建議調整「休閒農業設施」使用許可一

定規模認定標準為休閒農場全場達 10 公

頃，且「休閒農業遊憩設施」達 1公頃以

上者，應申請使用許可一節，本會敬表認

同。 

將再提研商會議進行討論。 

附件 5「國土計畫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以上或性

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草案」（議程資料

第 64~71 頁） 

（2科） 

一、農業發展地區住宅使用許可規

模訂為 3 公頃，當時係以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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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

（以下簡稱農 4）劃設條件，符合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農村再生情形下，於依國土計畫法取得使

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考量住宅於

農業發展地區之一定規模設定為 3公頃，

惟基於部分農 4擴大可能未達前開規模，

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農 4 範圍擬新增

設置之容許使用使用項目可能有 2 種以

上，爰前揭農 4擴大申請使用許可模式，

是否納入「性質特殊」範疇訂定，或於「使

用許可審議規則」納入研議處理，請貴署

衡酌。 

二、依議程資料第 27~28 頁，部分免經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同意之使用項目，考量其一定

規模使用對外部環境產生影響，仍訂有使

用達一定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之規定，如

社區重劃案件及開發許可執行

經驗推估所訂之規模，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後續因生活空間擴

大涉及使用許可之申請，其申

請使用許可面積仍應包含既有

聚落面積。又使用許可審查審

查密度高，應繳交國土保育費

及影響費，考量鄉村聚落型態

多樣，且山區鄉村聚落多規模

不大，如經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發現確有擴大生活、生產之需

求時，建議得依其功能分區分

類之容許使用項目採應經申請

同意方式辦理（惟不得變更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為農 4）。 

二、有關零售設施、批發設施、餐飲

設施等商業使用計畫於國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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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住宅、零售設施、批發設施…等一節，查

零售設施、批發設施、餐飲設施於國 1 及

國 2 之容許情形為建築用地得免經申請

同意使用，但其國土保育地區之一定規模

認定標準為「X」，似無法適用，建議再予

釐清。 

三、表一「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

鄉發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認

定表」，修正建議如下： 

（一）類別九水利之項目 5農田水利設施：

由於「農田水利設施」使用範圍細長

且多為穿越性公共設施，本會 110 年

5 月 13 日農企字第 1100012645 號函

建議於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

區均採免經同意使用，且該設施應符

合議程第 4頁「線狀設施無需申請使

用許可」，建議本項目不須申請使用

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申請使

用許可之規模，於本次會議討

論議題一重新檢討，前開二國

土功能分區擬訂有使用範圍達

2公頃應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 

三、依農田水利法規定，農田水利所

需取水、汲水、輸水、蓄水、排

水與其他構造物及其附屬構造

物，其範疇尚有關構造物使用，

目前使用許可訂有 5 公頃以上

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倘其使

用為取水、汲水、輸水、排水等

線狀設施使用，即無須申請使

用許可。 

四、本子法草案規定之表 1 備註四

配合將「休閒農業設施達十公

頃…」調整為「休閒農場達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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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許可。惟貴署若認定該設施於國土保

育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須採應經申

請同意使用，建議一定規模認定標準

比照自來水或水利設施，調整為 5公

頃。 

（二）建議修正備註四，由「休閒農業設施

達十公頃，且區內．．．」調整為「休

閒農場達十公頃，且場內．．．」。 

（三）農 4與農業發展地區其他分類之容許

使用情形差異較大，建議一定規模認

定標準可分開處理。 

頃…」（本案子法納入參採，詳

議程第 78頁）。 

五、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因

地制宜，於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就功能分區再予細分為

其他必要之分類，並規範其細

分原則。考量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就功能分區另訂所需之分

類。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

不因另訂分類仍得以適用使用

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之規

定，爰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以「國

土功能分區」為訂定基準，不再

就分類進行細分。又農業發展

地區使用類別規模多訂有 2 公

頃之規定，屬農業發展性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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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公共設施類型者，多提高至 5

公頃以上，倘貴署仍認為農 4

與農業發展地區其他分類之容

許使用情形差異性較大，應分

開處理規模認定標準，建議貴

署提供具體調整建議，以供本

署研參。 

四、表四「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性質

特殊認定表」之備註所稱「位屬既有合法

防波堤外廓內」之範圍，是否與內政部109

年 6月 12日內授營綜字第1090810581號

函檢送得排除海岸管理法第 25 條特定區

位之港口水域之範圍一致，請貴署協助釐

清。 

（3科） 

有關表四「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

許可之性質特殊認定表」之備註所

稱「位屬既有合法防波堤外廓內」之

範圍，未來認定將以本部 109 年 6

月 12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90810581

號函檢送得排除海岸管理法第 25

條特定區位之港口水域之範圍為基

礎，並輔以實際情形據以認定。 

五、貴署前於 107 年及 108 年邀集有關機關， （2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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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針對各使用類別於各功能分區之使用許

可認定規模及性質特殊之認定進行討論，

惟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情形已

有調整，造成部分項目一定規模認定標準

與容許情形似未明確對接，建議貴署再予

檢視： 

（一）部分類別或項目於農業發展地區或國

土保育地區之容許情形相似，惟一定

規模認定標準之邏輯不同，例如：住

宅、商業（零售設施、餐飲設施）、觀

光遊憩（旅館）於國土保育地區之容

許使用情形相同，惟住宅及觀光遊憩

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為 2 公頃，商業

為「X」。 

（二）部分項目為應經申請同意使用，惟其

一定規模認定標準為「X」，例如：農

4之批發設施、農 4（原住民）之餐飲

一、有關住宅、商業（零售設施、餐

飲設施）、觀光遊憩（旅館）於

國土保育地區之容許使用情

形，皆為一定條件得免經申請

同意，考量其面積達一定規模

將對外部環境造成衝擊，爰免

經申請同意達一定規模仍納入

使用許可。又有關零售設施、批

發設施、餐飲設施等商業使用

計畫於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

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

於本次會議討論議題一重新檢

討，於前開二國土功能分區擬

訂有使用範圍達 2 公頃應申請

使用許可之規定。 

二、有關部分應經申請使用項目，

於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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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設施、國 2之運輸服務設施、停車場、

郵政設施、行政設施、教育設施．．．

等為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該項目之一

定規模認定標準於農業發展地區或

國土保育地區卻為「X」。 

「X」之理由說明如下： 

1.針對農 4 之批發設施、餐飲設

施應經申請使用項目部分，於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一重新檢

討，於農業發展地區擬訂有使

用範圍達 2 公頃應申請使用許

可之規定。  

2.有關國 2 運輸服務設施、停車

場、郵政設施、行政設施、教育

設施…等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

目，依使用許可規模研商會議

第 3 場及第 5 場結論，考量國

土保育地區特性，使用規模應

儘量限縮，又參考目的事業主

機關問卷回饋意見，前開設施

實際使用規模較小，爰該等使

用限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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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2公頃）。 
交通部

觀光局 

110 年 7月 13 日 

觀技字第

1104001064 號 

一、有關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部分，依貴署原

訂 110 年 5 月 20 日召開旨揭研商會議議

程資料所附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於備註提及「以位屬『服務設施區』，且係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2~4 類、城鄉發展地區第 2-1 類及城鄉發

展地區第 3類者，得申請使用。」 

二、查本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研訂國家風景

區整體發展計畫，並按其環境條件、觀光

資源及發展所需劃分為「特別保護區」、

「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服務設

施區」及「一般使用區」，以引導國家風景

區發展，及投入觀光政策資源，惟各管理

處針對「服務設施區」之定位未盡相同，

並非均將所需「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設

置於此區，限縮於「服務設施區」始得設

（1科） 

一、有關觀光遊憩相關使用項目容

許情形，查本署業於 109 年 7

月 1 日召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相關事宜第21次研商會議

在案。 

二、按該次會議結論，考量觀光主

管機關設置之「風景區管理服

務設施」應符合各該風景區發

展方向，爰該使用細目應以位

屬「服務設施區」，並符合國土

功能分區管制規定為原則；另

考量制度銜接轉換，已另規劃

如在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丙、

丁建及遊憩用地等範圍內，得

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申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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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公文 相關意見 回應說明 

置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將影響本局各管

理處未來提供民眾風景區服務機能。 

三、次查其他機關並無「服務設施區」之規劃，

針對未來如何套繪國土功能分區設置風

景區管理服務設施將產生疑慮。 

四、綜上，考量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須位於「服

務設施區」之規定將影響本局各管理處未

來提供民眾風景區服務機能及產生其他

機關如何適用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之疑慮，建請貴署取消該規定，將設施

設置回歸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通

案性容許使用規定辦理即可。 

用。 

三、觀光局本次來函意見與上開研

商會議結論相左，且該局來函

所稱「其他機關」並無服務設施

區之規劃所指為何，請交通部

觀光局再行補充說明，作為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續

研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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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本部法規委員會意見回應 

法規會意見 回應說明 

討論議題 1及 2： 

有關「工（產）業產製研發使用之無

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森林遊樂

設施」、「休閒農業設施」、「水庫

及滯洪池開發」、「事業用爆炸物儲

存及其設施」、「工商綜合區」等使

用項目界定應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

規模以上使用」認定基準、「溫泉井

及溫泉儲槽」、「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土石採取及其設施」等使用項目界

定應申請使用許可之「特殊性質使

用」認定基準，因涉及貴署職掌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理政策決定範疇，本

會無意見。 

— 

討論議題 3： 

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建議條文，總體性意見： 

 該管制規則之授權法源依據為國

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3

條第 2 項，但該草案建議條文規

範內容似屬於本法第 24 條使用

許可範疇，有逾越本法第 23條第

2項授權範圍之虞。 
 
 
 
 
 
 
  

一、未來土地使用應依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之各功能分

區、分類項下之免經申請同意、

應經申請同意、禁止之使用項目

及其細目進行管制，其「免經申

請同意」為無需向國土主管機關

申請同意即得逕為使用。 

二、本案議題 3所提「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建議條文為使用

許可子法研議過程，考量部分免

經申請同意項目使用面積達一

定規模仍可能對外部產生影響，

爰針對部分免經國土主管機關

同意之使用項目達一定規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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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規範應申請使用許可。 

三、本案子法依本法第 24 條授權係

就使用許可一定規模及性質特

殊訂定其認定之標準，並未授權

有關「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之規定，爰依本法第 23 條規定，

本案應回歸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條文進行規範。 

 有關本法第23條第2項同意使用

與第 24 條使用許可之區別及關

聯性，建請於該管制規則、「國土

計畫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以上或性

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及

依本法第24條第7項授權所訂定

之辦法草案逐條說明中均加以敘

明，以釐清二者適用關係。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略以：

「於符合第 21 條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

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

使用……」使用許可係基於國土

計畫法第 21 條使用原則及第 23

條訂定之應經申請同意、免經申

請同意、禁止或限制使用之使用

項目分類為基礎，意即申請使用

許可案得申請之使用項目，應符

合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之「各功能分區容許使用項目及

細目」（例如：「農業科技設施」

於農業發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

訂有 2公頃以上之規模，惟本法

第 23 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及第 3

類不允許該設施使用，爰於該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不能申請農業

科技設施之使用許可）。相關原

則納入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

標準表之立法說明予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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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有關本法第 24 條第 7 項授權

所訂定之辦法草案，係為使用許

可申請辦理程序之相關規定。 

 該條「必要性服務設施」與說明欄

所敘「必要性附屬設施」用詞不

同，請釐明二者意涵是否相同？

如相同者，併請統一用詞。 

配合統一修正名詞為「必要性服務設

施」（詳議程第 12 頁）。 

 該條「得不受附表一規定之限

制」，似謂屬使用許可申請範圍內

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或附

屬）設施無庸適用附表一（即不列

為禁止使用項目），但前揭設施究

為應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或免經申

請同意使用項目？建請明確規

範。 

一、本點所指「使用許可範圍之公共

設施或必要性服務」屬國土計畫

土使用管制規則，各功能分區分

類之「不允許使用項目」。 

二、配合法規會意見於條文明確規

定，並於說明欄加以補充（詳議

程 12頁）。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草案

建議條文： 

第 1項第 1款如與「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草案建議條文第 2個建

議條文為相互配套條文者，建議二者

條文規範之設施應使用一致用詞，以

免誤解及疏漏。 

配合法規會意見針對用詞予以統一

為「必要性服務設施」（詳議程第 12

頁）。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以上

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草

案： 

草案名稱：建議修正為「國土功能

分區土地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

特殊使用認定標準」。 

作業單位參酌意見修正為「一定規模

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

認定標準」（詳議程第 72頁）。 

草案第2條： 

 總體意見：附表1及附表2以「國

一、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各功能分

區分類項下得應經申請同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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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功能分區」為區分一定規模

以上之唯一認定基準，但本法

第24條第1項係以「符合第21條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

使用原則」作為申請使用許可

之前提要件，其立法原旨，除

國土功能分區外，各該分區之

『分類』（例如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第三類等）是否亦應

為一定規模以上使用之認定基

準？請營建署考量。 

經申請同意、禁止或限制使用之

使用項目，係依循並符合本法第

21 條使用原則所訂定，其各項使

用項目係以透過各功能分區分

類之特性予以引導。又使用許可

架構於本法第 21 條使用原則及

第 23 條規定之基礎，爰本案子法

係已依循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立

法意旨定之。 

二、再查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9條

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因地制宜，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就功能分區再予細分

為其他必要之分類，並規範其細

分原則。考量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就功能分區另訂所需之分

類。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

不因另訂分類仍得以適用使用

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之規定，

爰以「國土功能分區」為訂定一

定規模之基準。 

 第2項： 

（1）該項規定離島縣（市）政府

得另於其國土計畫規定應

申請使用許可案件之使用

樣態及土地面積而不受第1

項附表1及附表2限制，此等

疑似對離島縣（市）政府之

授權是否違反再授權禁止

原則？抑另有法源依據？ 

一、縣市國土計畫依全國國土計畫之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城

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依前開

計畫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城 2-

3 將循都市計畫法或本法使用許

可程序辦理，又縣市國土計畫內

容係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通過，城 2-3 係屬國土計畫之

一部分，並非對離島縣市另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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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該項仍予維持者，建議該

項移列為第1項但書。 

之。 

二、考量該規定有其特殊性，建議維

持該項規定。 

 第5項： 

（1）文字建議修正為「依本法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規則

規定提出二個以上申請同

意使用案件，申請同意使用

範圍毗鄰，經主管機關審認

屬同一使用計畫，且合併計

算申請同意使用面積或使

用規模符合附表一或附表

二規定者，應依本法第二十

四條申請使用許可。」 

法規會文字納入參酌。 

 

（2）「二個以上申請同意使用案

件」是否須區分「同時提出

申請」及「先後提出申請」

等情形分別規範？如先後

提出申請，經合併計算使用

面積或使用規模符合附表1

或附表2規定者，對於先申

請同意使用案件（該案件行

政程序可能業已終結，甚至

其行政處分可能業已確定）

是否必須補正申請使用許

可程序？ 

（3）該項立法說明（即說明欄第

5點）建議調整論述方式，例

如酌修為「為落實國土計畫

法第24條有關○○○立法

一、有關「二個以上申請同意使用案

件」情形，「同時提出申請」或

「先後提出申請」皆有其可能

性。若屬先後提出申請，已申請

同意之應經申請同意案件，後續

申請使用許可時，應將其範圍及

內容一併申請及審查。 

二、第 5項（本次議程調整為第 6項）

規定係為避免申請人一案分割

多案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以規

避使用許可之情形，參採法規會

意見酌於調整說明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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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旨，爰將實質上為同一使

用計畫且申請同意使用範

圍毗鄰之二個以上申請同

意使用案件合併計算使用

面積及規模，以決定是否符

合附表一或附表二規定所

定使用面積或使用規模而

應申請使用許可」。 

（4）附表1： 

 附表名稱：建議修正為「國

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及城鄉發展地區土地一定

規模以上使用認定基準

表」。 

 欄位名稱：建議「類別」修

正為「使用類別」，「項目」

修正為「使用項目」，「面

積規模」修正為「使用面積

（單位：公頃）」。 

 類別9：所定「水庫、滯洪池」

使用項目，建請配合備註5

明確修正為「水庫、滯洪池

必要性附屬設施」，並修正

備註5為「必要性附屬設施

以管理中心、監控室、監測

站、停車場及管制站等設施

為限。」 

 備註1：該備註將「原依區域

計畫法劃設之工業區」及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

一、附表 1表名及欄位名稱之意見納

入參酌。 

二、（類別 9）針對「水庫、滯洪池」

使用項目配合修正為「水庫、滯

洪池及其必要性附屬設施」，以

茲明確（詳議程第 77頁）。 

三、備註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

工業區」其工業區係指使用分

區，有關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皆依

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所劃定、編

定，似無不宜並列之情形。另為

避免使用項目「工業區（工業設

施、工業社區）」與備註說明之

工業區有所混淆，爰將使用項目

修正為「工業設施及工業社區」。 

四、附表 1之「╳」該使用項目不得

申請使用許可，將於附表補充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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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種建築用地」並列，惟前

揭「工業區」是使用項目或

使用分區，「丁種建築用地」

是使用地類別，二者為不同

性質，似不宜並列規定，建

請營建署究明立法原旨調

整適當文字。 

 附表1中註記「╳」符號者，

究指該使用項目「不得使

用」對應國土使用分區？抑

或指該使用項目「得使用」

對應國土使用分區，「不論

使用面積多寡均應申請使

用許可」？其意旨似有未

明，建議於附表1新增有關

註記「╳」符號之意義。 

（5）附表2： 

 附表名稱：建議修正為「海

洋資源地區土地一定規模

以上使用認定基準表」。 

 欄位名稱：建議「類別」修

正為「使用類別」，「項目」

修正為「使用項目」。 

 類別2：所定「一千公尺」使

用規模1節，究指海底電纜

或管道之長度？或指其深

度？抑或另有其他計算基

準？建議明確規定，並請於

說明欄補充敘明該類別訂

定理由。 

一、附表 2表名及欄位名稱之意見納

入參酌。 

二、「一千公尺」使用規模係指海底

電纜或管道之長度，將於表 2使

用規模加以明訂（詳議程第 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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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3條： 

 總體意見：有關附表3及附表4同

草案第2條總體意見。 

 附表3： 

（1）附表名稱：建議修正為「國

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及城鄉發展地區土地特殊

性質使用認定基準表」。 

（2）欄位名稱：建議「類別」修

正為「使用類別」，「項目」

修正為「使用項目」。 

 附表4： 

（1）附表名稱：建議修正為「海

洋資源地區土地特殊性質

使用認定基準表」。 

（2）欄位名稱：建議「類別」修

正為「使用類別」，「項目」

修正為「使用項目」。 

（3）類別2：建議將備註移列為

使用項目之但書，並配合一

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

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第1

項本文但書用詞酌作文字

修正為「港區設施及相關工

程。但位於現有合法防波堤

外廓內者，不在此限。」 

一、同草案第 2條總體意見之回應說

明。 

二、附表 3、表 4 表名及欄位名稱與

附表 4 類別 2 之意見納入參酌

（詳議程第 79~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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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4條： 

 文字建議修正為「依原區域計畫

法取得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後申

請變更原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

機關審認其未變更該計畫性質

者，不受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 

依本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國土保

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外，其餘申請使用許可範圍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

爰本條文字維持「經主管機關審認」

文字，其餘修正意見文字納入參酌。

（詳議程第 75頁） 

 有關「不受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1節，請營建署釐明下列疑

義，及補充相關立法說明： 

（1）申請變更依原區域計畫法核

准之使用計畫案件「未涉及

變更原使用計畫性質」者，

究係指不論土地面積或使

用規模多寡均「無庸依本法

第24條第1項及本標準規定

申請使用許可」？抑或應另

「依其他規定所定一定規

模以上使用之認定基準」

「決定是否仍應依本法第

24條第1項及該標準規定申

請使用許可」？似有未明，

建請明確規定。 

（2）請營建署考量該節是否有必

要明定一併排除適用「第2

條第2項及第5項及第3條規

定之限制」？ 

 

一、有關「不受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1節，本署說明如下：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

指導原則，原依區域計畫法

核發開發許可之範圍（劃設

為城 2-2），變更原開發計

畫內容，依本法使用許可規

定辦理，意即未來原計畫變

更（未涉及性質變更）無論

規模大小一定要依使用許

可程序辦理，又考量區域計

畫開發許可面積規模與本

案使用許可規模有所差異，

爰訂定「不受第 2條第 1項

規定之限制」規定。 

（二）依本法第 24 條規定，申請

使用許可之先決條件應符

合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為

能銜接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原則與本法使用許可之規

定，爰訂定第 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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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於是否排除適用「(2)第 2 條

第 2項及第 5項及第 3條規定之

限制」作業單位說明如下： 

（一）有關第 2條第 2項（本次議

程調整為第 3項）之排除適

用，配合納入規定。 

（二）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

可之變更，與應經申請同意

案件毗鄰計算情事不同，爰

不參採排除第 2 條第 5 項

（本次議程調整為第6項）。 

（三）本認定標準第 3條規定，符

合性質特殊認定標準，無論

規模大小應申請使用許可，

其認定標準與原開發許可

變更之認定標準一致（一定

要循使用許可程序辦理），

爰無需排除第3條規定之適

用。 

（3）說明欄第2點僅論述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該標

準規定之差異，並未論述本

條立法目的，請營建署補充

敘明本條立法目的與申請

變更依原區域計畫法許可

開發或同意開發之使用計

畫案件「涉及變更原使用計

畫性質」及「未涉及變更原

使用計畫性質」者，是否應

依本法第24條第1項及該標

三、原區域計畫法許可開發或同意開

發之使用計畫案件若「涉及變更

原使用計畫性質」，將視同使用

許可之新案，應依本法第 24條第

1 項及該標準規定重新申請使用

許可；若「未涉及變更原使用計

畫性質」者，同前開一（一）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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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規定申請使用許可？ 

 依本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取得

許可使用後申請變更原使用計

畫者，是否仍須依本標準草案

第2條及第3條檢討有無符合一

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使用情

形而決定是否應依本法第24條

第1項規定申請變更原使用許

可？並建請於本標準草案增訂

此等案件之處理機制，以免致

生此等案件之處理疑義。 

依本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許可

使用後申請變更原使用計畫，仍應符

合本認定標準之規定後，申請辦理變

更原使用許可計畫，倘若變更涉及縮

小範圍等因素致未達使用許可規模

之情形，採應經申請同意方式辦理。

相關變更使用許可之程序及處理機

制將另於本法第 24 條第 7 項授權之

程序辦法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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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使用許可規模及性質特殊認定標準研訂相關原

則（本署 110 年 5 月 20 日第 8 場會議議程節

錄） 
依國土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略以：「於符合第 21 條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

用……」使用許可係基於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所研訂之應經申請同意、

免經申請同意、禁止或限制使用之使用項目分類為基礎，訂定使用許

可之使用性質及其認定標準。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使用項目、細目經新增、保留、刪除

及名稱修正等，目前國土功能分區下容許使用項目共計 73 項，經本

署召開 7 次國土計畫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

研商會議結論，及配合政府重大政策，有關使用許可之規模及性質特

殊認定標準相關原則說明如下： 
一、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研訂原則 

針對 73 項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使用項目，本署參酌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有關規模限制之規定（法令對使用項目訂有規模之上限或下

限）、評估各使用項目規模大小之影響程度，及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含

實際使用規模）廣泛蒐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以訂定使用許

可認定標準。 
又考量現行開發許可之使用，扣除開發計畫主體所需面積，約有

30％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倘未來使用許可規模訂定為 1 公頃，扣除相

關公共設施，主要使用性質可利用之面積甚小，爰參考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辦理開發許可之最小規模，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

最小規模並採以 2 公頃訂之。 
二、使用許可之性質特殊認定標準研訂原則 

土地使用行為有以下性質者，不論規模大小，應申請許可： 

（一）具有擾動重要自然資源地形地貌疑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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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成動植物生態環境之污染外部性疑慮者。 
（三）影響周遭生活環境品質疑慮者。 
（四）影響民眾生命健康與公共安全疑慮者。 
（五）地表下使用具有影響鄰地之疑慮者。 

三、不納入使用許可之範疇 
（一）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部分使用項目無顯著外部影響性，對

周圍環境影響較小（例如：農作、林業使用…等）。 
（二）使用項目係計畫附屬項目，屬高度依附主要使用計畫之性質

（例如：隔離綠帶…等）。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該使用項目已訂有上限規定且其規模

小者（例如：農舍用地不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 1/10，且最

大基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 330 平方公尺等），皆不納入使用許

可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 
表 1 不納入使用許可範疇之使用項目 
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1 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自然保育設施 
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3 林業使用 造林、苗圃 
林下經濟經營使用 

4 林業設施 林業經營設施 
其他林業設施 

8 農作使用（包括牧草） 農作使用 
14 農舍 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 

農產品之零售 
農作物生產資材及日用品零售 
民宿 

15 私設通路 私設通路 
18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寵物骨灰灑葬區 
19 住宅 民宿 
44 綠地 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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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45 隔離綠帶 隔離綠帶 

隔離設施 
47 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文化資產相關保存設施 
73 農村再生設施 基礎設施 

休憩設施 
保育設施 
安全設施 
其他設施 

73 水土保持設施 保育水土資源所採之水土保持設施 
水土保持觀測、監測設施 
其他水土保持設施 

四、線狀設施無需申請使用許可 
使用項目屬線狀設施者，例如：公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輸

油（氣）管線、自來水導水、送水、配水管線……等，其使用範圍係

長且多為穿越性公共設施或維生設施，其事業專業度高，與使用許可

主要針對面狀土地使用規劃配置之審查內涵有所不同。且國土計畫法

第 17 條，針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一定規模以上部

門計畫時，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爰線狀設施

不納入申請使用許可範疇。 
惟海洋資源地區之線狀設施（如：海底電纜或管道等），因國土

功能分區之特殊性，相關設施恐對海洋生態有影響之疑慮，仍納入使

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至於非海洋資源地區之線狀設施，除管制

規則訂有最小面積得採免經申請同意者外，仍應循應經申請同意程序

辦理。 
五、「免經申請同意項目」但規模大產生外部影響者，應申請使用許

可 
部分使用項目（如表 2）雖屬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惟考量大規模使用對外部產生之交通、公共設施…等外部性仍有一定

程度之衝擊，經考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意見及對功能分區之影響，

仍訂有使用許可一定規模之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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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達一定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之項目 
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19 住宅 住宅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

目，達一定規模仍應申

請使用許可（國/農/城：

2/3/5 公頃）。 
20 零售設施 綜合商品零售設施 城鄉發展地區之免經申

請同意者，達一定規模

（5公頃）應申請使用許

可。 
一般零售設施 
特種零售設施 

21 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22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23 辦公處所 事務所 

農（漁）團體辦公廳舍及

相關設施 
24 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 

金融保險設施 
健身服務設施 
娛樂服務設施 
特種服務設施 

25 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26 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

目，達一定規模仍應申

請使用許可（國/農/城：

2/2/5 公頃） 
一般觀光旅館 
一般旅館 

六、不須申請使用許可，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 
參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問卷調查意見及經使用許可研商會議結

論，部分使用項目（如表 3）實際使用規模不大，且考量國土功能分

區之特性（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不予申請使用許可，採

由應經申請同意辦理，並於相關規定另訂規模上限。 
表 3 不須申請使用許可，採應經申請同意辦理之使用項目 
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5 森林遊樂設施 管制、收費設施 考量森林遊樂區皆位於

國有林範圍，主要管理

經營主體多為農委會林

管理、服務、教育及展

示設施 

-67-



  

 

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平面停車場及相關設施 務局、森林保育、林業研

究試驗教學或其他林業

相關之公務行政單位，

且森林遊樂區住宿及附

屬設施偏低，爰採應經

申請同意辦理。 

水資源管理、汙水處理

及衛生設施 
資源保育維護、安全防

護及相關設施 
景觀意象及標示設施 
遊園步道及附屬設施 
住宿及附屬設施 
其他森林遊樂設施 

6 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探礦（不含石油、天然

氣礦） 
「探礦」似無涉及挖掘

等行為，僅屬金屬探測

等事項。 石油、天然氣探礦 
18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寵物骨灰灑葬區  僅作為寵物骨灰灑

葬，不涉及寵物屍體

存放、火化或追思設

施。 
 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2,500 平方公尺。 
20 零售設施 綜合商品零售設施 「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之應經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同意使用者，限

一定規模以下使用，採

應經同意辦理。 

一般零售設施 
特種零售設施 

21 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22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23 辦公處所 事務所 

農(漁)團體辦公廳舍及

相關設施 
24 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 

金融保險設施 
健身服務設施 
娛樂服務設施 
特種服務設施 

25 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37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術科場地及技

術士技能檢定等相

關設施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術科場地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容許使用情形，

國土保育地區及農

業發展地區由不允

許使用調整為「應經

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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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使用」。 
 參照本案第 3 場會

議議題三結論，「國

土保育地區」之應經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使用者，限一定

規模以下使用，採應

經申請同意辦理。 
39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

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 因規模甚小，採應經申

請同意辦理。 
45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因規模甚小，採應經申

請同意辦理。 
49 氣象設施 氣象觀測站、地震觀測

站、海象觀測站、雨量

觀測站 
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使用者，限一定規

模以下使用，採應經同

意辦理。 雷達站 
天文臺 
其他氣象設施 

50 通訊設施 地平發射站 
電信公司營運處（所） 
電信線路中心及機房設

施 
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基地臺） 
電信監測站 
衛星地面站 
電視、廣播訊號收發站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

線及有線電視、廣播電

臺及其相關設施 
有線電視管線設施 
輸送電信設施 
其他通訊設施 

70 電磁波相容檢測實

驗室 
電磁波相容檢測實驗室 

59 郵政設施 郵政局所、郵件處理場 「國土保育地區」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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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所及郵政相關設施 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

意使用者，限一定規模

以下使用，採應經申請

同意辦理。 
62 行政設施 政府機關 

鄉（鎮、市）民代表會

及鄉（鎮、市）公所 
村里辦公處及集會所 
各種農業改良物及試驗

場地及設施 
其他行政設施 

63 文化設施 博物館 
藝文展演場所 
電影放映場所 
其他文化設施 

64 教育設施 圖書館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幼兒園 
其他教育設施 

65 衛生設施 醫事（療）機構 
衛生所（室） 
護理機構及精神復健機

構 
其他衛生設施 

66 社會福利設施 老人福利機構 
兒童少年婦女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托嬰中心 
社區活動中心 
社會救助機構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其他社會福利設施 

59 運輸服務設施 汽車修理業 「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

發展地區」之應經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者，限一定規模以下使

用，採應經申請同意辦

理。 

汽車運輸業場站、設施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

汽車客運業（場站）設

施 
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

貨運業暨汽車貨櫃貨運

業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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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項目 細目 備註 
駕駛訓練班 
其他運輸服務設施 

60 停車場 停車場 
68 安全設施 警政設施 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同意使用者，不需申請

使用許可，採應經申請

同意辦理。 
消防設施 
海防設施用地及其安全

設施 
其他安全設施 

71 事業用爆炸物儲存

及其設施 
火藥庫及其附屬設施 實際使用規模較小，且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

設置區位已訂有相關規

範，限一定規模以下使

用，採應經申請同意辦

理。 

看守房 
聯外道路 

七、配合重大政策訂定有關規模 
配合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輔導未登記工廠政策，及依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 28 條之 10 第 1 項相關規定，特定工廠位於非都市土地群聚地區

（面積達 5 公頃，且範圍內工廠使用土地面積達 20％以上）及非屬

群聚地區（面積 2-5 公頃，單一廠地或毗鄰廠房）應循國土計畫使用

許可辦理審議，爰配合訂定相關使用許可規模。 
八、調整海洋資源地區項目之認定標準 
（一）有關發電設施部分：參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9條規定，設置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潮汐、

潮流、海流、波浪或溫差發電機組，不論規模大小，均須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爰將「潮汐發電設施」、「風力發電設施」、

「波浪發電設施」及「海流發電設施」調整為性質特殊，但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試驗性計畫，不在此限。 
（二）有關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及海水淡化設施部分：參考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修改為「每

日抽取水量 5,000 公噸以上。」、「每日設計出水量 1000 公噸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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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

定標準草案總說明 
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公布，並自

同年五月一日施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符合第二十一

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之土地使用，應由申請人檢具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書圖文件申請使用

許可；其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認定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考量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可能對外部環境

產生影響，應經由使用許可之申請，由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衡酌審查，

並依本法第七條規定由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審議。為利使

用許可之一定規模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有所依循，爰依本法規定，擬

具國土計畫使用許可一定規模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認定標準草案，

計五條，其要點如下： 
一、 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認定原則。（草案第二條） 
二、 使用許可之性質特殊認定原則。（草案第三條） 
三、 原區域計畫法許可或同意之開發計畫辦理變更時，其規模之認

定原則。（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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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

定標準草案 
本次會議條文 110.5.20 會議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國土計畫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國土計畫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申請使

用許可之認定，於國土保育地

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

地區如附表一，於海洋資源地

區如附表二。 

申請使用範圍位於二種

以上之國土功能分區者，除

有下列情形外，其申請使用

許可之一定規模認定基準為

面積二公頃： 

一、同一使用項目於附表一各

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面

積大於二公頃以上者，按

其中最小使用面積為申

請使用許可認定基準。 

二、涉及海洋資源地區及附表

一之國土功能分區者，達

附表一或附表二任一使

用面積、使用量體或長

度，應申請使用許可。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指定應循使用許可程序辦

理者，不受第一項規模規定

之限制。 

申請使用涉及其他法令

規定所需最小規模者，並應

符合各該法令之規定。 

附表一使用項目屬線狀

設施者，免申請使用許可。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之

認定，於國土保育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

區如附表一，於海洋資源地

區如附表二。 

離島地區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指定應循使

用許可程序辦理者，不受前

項規定之限制。 

申請使用涉及其他法

令規定所需最小規模者，並

應符合各該法令之規定。 

第一項附表一使用項

目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認

定屬線狀設施者，免申請使

用許可。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之規定，同一或不同申

請人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提出二個應經申請同意案

件，其申請使用範圍毗鄰，

且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審

認屬同一使用計畫性質者，

應累計其面積，累計使用面

積達前項規模者，應申請使

用許可。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略以：「於符合第二十一條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

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

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使

用許可得申請之使用項目，應

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條使用原

則及第二十三條訂定之應經

申請同意、免經申請同意、禁

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又其使

用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應申

請使用許可，爰明定第一項認

定方式。 

二、考量申請使用許可範圍可能涉

及兩種以上之國土功能分區

之情形，爰於第二項明定使用

規模之認定方式。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全國

國土計畫指導事項，考量地方

發展特性並經中央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審定，得於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申請使

用許可之範圍，其範圍若未達

本認定標準之使用面積仍應

申請使用許可（例如：澎湖縣

國土計畫考量離島地區土地

資源有限，其指定申請使用許

可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劃設規模多小於一公頃；於

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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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所定規則之規定，同一或

不同申請人向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提出二個以上應經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或該

規則指定免經申請同意之使

用項目達規模應申請使用許

可之案件，其申請使用範圍

毗鄰，且經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審認屬同一使用計畫性質

者，應累計其面積，累計使用

面積達第一項或第二項規模

者，應申請使用許可。 

 

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

再生情形下，得依本法取得使

用許可後適度擴大鄉村地區

範圍，其範圍劃設規模將因地

方發展需求有所不同），爰明

定第三項之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使用項目涉及其他

法規規定須達最小開發規模

者，應符合各該法令之規定。 

五、考量線狀設施（如：鐵、公路、

自來水管線…等）土地利用型

態通常為穿越性，與周遭土地

使用性質非顯不相容之區域

發展性之公共設施或維生設

施，爰於第五項不納入國土保

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

發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範

疇。 

六、為避免申請人規避使用許可之

規定，訂定累計使用之計算方

式，將實質為同一使用計畫，

以二個使用範圍毗鄰之應經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案或免經申請同意之使用項

目（住宅、零售設施、批發設

施、倉儲設施、辦公處所、營

業處所、餐飲設施、旅館）達

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之案件，

其合併計算使用面積，符合附

表一、附表二或本條第二項所

定使用規模，應申請使用許

可，爰訂定第六項規定。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所定性質特殊申請使用許

可之認定，於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

區如附表三，於海洋資源地

區如附表四。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所定使用性質特殊之

認定，於國土保育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

區如附表三，於海洋資源地

區如附表四。 

考量使用性質特殊之申請案件具

有擾動重要自然資源地形地貌、污

染外部性等疑慮，無論使用規模均

應申請使用許可，爰明定本法第二

十四條從事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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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

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經主

管機關審認未變更原使用計

畫性質，辦理原許可或同意

之計畫變更時，不受第二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模規定之

限制。 

 

 

 

 

第四條 原依區域計畫法核

准之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

未變更原核准使用計畫性

質下，辦理原許可或同意之

計畫變更時，不受第二條第

一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

開發許可之範圍，變更原開發

計畫內容，依本法使用許可規

定辦理，爰原依區域計畫法核

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之地

區，於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前

仍屬有效者，視同依本法第二

十四條許可之使用計畫，未來

變更計畫（包含原計畫變更、

增減範圍等）應依本法使用許

可規定辦理。 

二、考量原區域計畫法授權訂定之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

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規模，

與本標準所訂規模有所差異

（例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十一條規定，申請開發

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

面積在一公頃以上應辦理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惟本認定標

準草案有關住宅使用計畫之

規模，農業發展地區為三公

頃、城鄉發展地區為五公頃），

爰訂定本條規定。 

第五條 本標準施行日期，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本標準施行日期，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據一百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修

正之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最遲應於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三十

日以前公告，爰本標準施行日期由

中央主管機關配合國土功能分區

圖公告日期另定之，以符實際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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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認

定基準表（單位：公頃） 

使用類別 使用項目 使用面積 
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一 
工（產）

業產製研

發 

工業設施及工業社區

（備註一）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工商綜合區（備註二） × × 五公頃以上 
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

（備註三） × × 五公頃以上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擬具

用地計畫之工廠使用

（備註四） 
二公頃以上 
未達五公頃 

二公頃以上 
未達五公頃 

二公頃以上 
未達五公頃 

生物科技產業設施 × × 五公頃以上 
鹽業設施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 
窯業使用及其設施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自然泉飲用水包裝設施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 

二 商業 

零售設施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批發設施 
倉儲設施 
辦公處所 
營業處所 
餐飲設施 

三 農業 

農作產銷設施 × 五公頃以上 × 
水產設施 × 五公頃以上 × 
畜牧設施 × 五公頃以上 × 
動物保護相關設施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 
休閒農場（備註五） 十公頃以上 十公頃以上 × 
農業科技設施 × 二公頃以上 × 

四 觀光遊憩 

旅館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運動或遊憩設施（不含

高爾夫球場） 
戶外公共遊憩設施 
水岸遊憩設施 
高爾夫球場 × × 十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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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宗教 宗教建築 ×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六 住宅 住宅 二公頃以上 三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七 運輸 
貨櫃集散設施 × × 

五公頃以上 運輸設施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運輸服務設施 

× × 
停車場 

八 能源 
油（氣）設施 

五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電力設施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九 水利 

水源保護設施 五公頃以上 × × 
農田水利設施 × 五公頃以上 × 
自來水設施 

五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水利設施 
其他經河川或排水管理

機關核准者 
水庫、滯洪池及其必要

性附屬設施（備註五）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十 
機關

（構）或

場館園區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

檢定等相關設施 
×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郵政設施 

× 二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行政設施 
文化設施 
教育設施（不含學校） 
衛生設施 
社會福利設施 
學校 × 五公頃以上 十公頃以上 

十

一 環保 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廢（污）水處理設施 

十

二 
砂石與土

石方 

砂土石碎解洗選加工設

施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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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礦業設施 礦業使用及其設施（不

含採礦）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十

四 殯葬 骨灰（骸）存放設施、

禮廳及靈堂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十

五 國防 國防設施 三十公頃以上 三十公頃以上 三十公頃以上 
十

六 其他 其他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二公頃以上 
說明：「×」不允許申請使用許可。 
備註： 
一、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工業區及工業區以外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申請

使用許可。 
二、依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規定申請之工商綜合區，其使用包

含綜合工業、工商服務及展覽、修理服務、批發量販及購物中心。 
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群聚地區。 
四、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工廠使用。 
五、休閒農場達十公頃，且區內設置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

至第四款之住宿設施、餐飲設施、農產品加工（釀造）廠、農產品與農村

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說中心達一公頃者。 
六、水庫、滯洪池範圍內必要性附屬設施（以管理中心、監控室、監測站、停車

場、管制站等設施為限）超過二公頃以上者，應申請使用許可。 
 
說明： 
一、本附表係依據本標準第三條第一項訂定。 
二、各使用項目之規模係參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模限制之規定，並就實

務經驗評估及考量其對各功能分區之影響程度決定之。 
三、考量實務執行，使用許可計畫類別可能因社會環境變遷、產業發展需求而

有所新增，爰訂定「其他」類別予以因應，並依各功能分區之影響性訂定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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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認定基準表 

使用類別 使用項目 使用量體或長度 

一 海水資源利用及

其設施 

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 
每日抽取水量五千公噸

以上 

海水淡化設施（備註） 每日設計出水量一千公

噸以上 

二 工程相關使用 

海底電纜及相關設施 長度三十公里以上 

輸油(氣)管線（道）及相關設

施 
長度三十公里以上 

備註：指海水淡化設施之取、排水管線。 
 
說明： 
一、本附表係依據本標準第三條第一項訂定。 
二、有關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參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四十條「深層海水之開發利用，每日最大抽取水量五

千公噸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 
三、有關海水淡化設施，參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第十三條「海水淡化廠興建或擴增處理量，申請每日設計出水量一

千公噸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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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性質特殊認

定基準表 

使用類別 使用項目 
一 填海造地 填海造地（備註） 
二 能源 石油煉製及其必要附屬設施 

三 採礦及土石採取 採礦（含石油、天然氣礦）及其相關設施 
採取土石及其相關設施 

四 殯葬 

公墓 
殯儀館 
火化場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不含寵物骨灰灑葬區） 

五 環保 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廢棄物封閉掩埋場及廢棄

物焚化處理廠 
備註：填海造地係指於海域進行「築堤」、「排水」、「填土」及「造陸」之行為。 
 
說明： 
一、本附表係依據本標準第四條第一項訂定。 
二、考量該使用類別及其項目對重要自然資源、地形地貌造成擾動、對生態環

境有污染疑慮，及恐影響生活環境品質與民眾公共安全，爰列為性質特殊。 
 

 

 
  

-80-



 附件 3  

 

表四 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性質特殊認定基準表 

使用類別 使用項目 

一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潮汐能發電設施 

海洋溫差能發電設施 

波浪能發電設施 

海流能發電設施 

鹽差能發電設施 

風力發電設施 

太陽能發電設施 

二 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採取土石 

三 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採礦(含石油、天然氣採礦) 

四 港埠航運 
港區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位於現有合法防波

堤外廓內者，不在此限） 

五 
環境廢棄物處理或排放

設施 

海洋放流管線及相關設施 

海洋棄置區 

 
說明： 
一、本附表係依據本標準第四條第一項訂定。 
二、考量該使用類別及其項目對海洋資源地區使用具有重要自然資源、地形地

貌之擾動及對海洋生態環境有污染疑慮，爰列為性質特殊。 
三、有關港區設施及相關工程部分，考量既有合法防波堤外廓內之水域相對穩

定，於該範圍內實施相關工程或設置設施(如疏濬工程或設置浮動棧橋碼頭

等)對於環境影響衝擊應較小，故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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